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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徐广宇 危小禁

2021 年 2 月 22 日，河南周口某博
公司（化名）财务人员突然发现公司的
银行账户被冻结了，与此同时，公司负
责人张某也接到法院执行庭的电话，
得知公司被判决承担 40 万余元欠付工
程款及滞纳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司负责人
张某立即前往法院，查明了事情的来
龙去脉——

“飞来”40多万元债务

2019 年 2 月 24 日，阿亚（化名）、某
博公司与河南某云公司（化名）签订了

《活动板房订购及安装合同》，该合同
对工程量、范围、单价、承包方式及滞
纳金等内容均作出约定。合同显示甲
方为某博公司、阿亚，但某博公司并未
在合同上盖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
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仅有阿亚
以及自称是某博公司员工阿伟（化名）
的签名。该合同签订后，某云公司按
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入工地施工，并
按期完工。阿亚出具了项目结算单，
并由阿伟签字确认工程总价款为 37 万
余元。

因迟迟不支付工程款，2020 年 8 月
7 日，某云公司将某博公司、阿亚起诉
至法院，请求被告支付到期欠付的工
程款及滞纳金合计 40 万余元。经法院
公 告 送 达 文 书 ，某 博 公 司 未 到 庭 质
证。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某云公司的

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某云公司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是发生了前文
那一幕。

感到莫名其妙的某博公司不服生
效判决，向周口市法院申请再审，法院
以该公司未提供新证据为由裁定驳回
再审申请。今年 1 月，某博公司以案涉
合同并非其所签、未收到开庭传票为
由，向周口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合同签订人是否有权代表公司

“案涉工程不是我公司施工的，公
司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也没有授权给任
何人代签，法院却把我们公司的账户冻
结了，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某博公司负责人申请监督时说。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立即调
阅原审卷宗，查看合同的具体签订情
况。检察官发现，案涉合同书上显示
甲方为某博公司和阿亚，但没有某博
公司的签字和盖章。在合同上签了字
的阿亚、阿伟是否有权代表某博公司
签订合同，即从法律上说，阿亚、阿伟
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此外，某博公司
反映自己未收到法院的开庭传票，以
致其未能参加庭审和质证，未能行使
诉讼权利。事实是否果真如此？

查明真实情况提出抗诉

周口市检察院经初步审查后，将
该案交由鹿邑县检察院办理。为进一
步查清案情，检察机关经多方联系，远
赴浙江找到了阿亚以及在后期项目结

算单上签字的阿伟，对二人进行详细
询问。阿亚、阿伟均自认不是某博公
司员工，某博公司也没有授权他们与
某云公司签订合同。此外，阿伟自认
是阿亚聘用的项目经理。后询问某云
公司的合同签订人，得知某云公司只
知道阿亚挂靠在某博公司，但签订合
同时，阿亚、阿伟二人并未拿出某博公
司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检察机关认为，某博公司并未授
权阿亚代表公司签订合同，阿亚的行
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此外，针对申请
人反映的送达程序问题，经询问当事
人、证人、法院工作人员等查明，系一
审法院通过邮政专递向某博公司营业
执照上登记的住所地邮寄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被退回后，又通过登报方式
向某博公司公告送达，期满后，法院即
开庭审理了此案。某博公司有固定的
住所地，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况，且审
判卷宗内没有材料显示一审法院已穷
尽其他手段才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属
于未经传票传唤就缺席判决，违反了
法律规定。

2022 年 9 月 29 日，鹿邑县检察院
就该案提请周口市检察院抗诉，周口
市检察院依法向该市中级法院提出抗
诉。同年 10 月 28 日，周口市中级法
院 指 令 原 审 法 院 再 审 。 今 年 3 月 20
日，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了
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判决由阿亚支
付某云公司工程款及滞纳金，某博公
司 不 承 担 付 款 责 任 。 某 云 公 司 上 诉
后，日前，周口市中级法院维持了再
审判决。

帮企业化解“飞来”债务
河南周口：查明事实提出抗诉促法院改判

支持起诉·护民生暖民心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周闻胜
郭冬冬

日前，河南省桐柏县检察院通过
“公开听证+支持起诉”模式，办结了
一起退役军人与安置单位劳动争议
纠纷案，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
同类情况得以妥善解决，切实维护了
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李某 1991 年退役后 ，被分配到
桐柏县某副食品公司，后相继在某开
发公司、某乡政府办公室工作。2008
年，某乡政府办公室根据机构改革文
件精神，将李某等 19 人清退，但上述
单位均未为李某缴纳养老保险，致其
生活陷入困境。

为 维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2022 年
10 月，李某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
诉。桐柏县检察院依法受理李某的
申请后，深入展开调查。由于时间久
远、人事变动频繁，某副食品公司、某
开发公司均已破产，工作场所均已拆
迁，工作人员全部离岗，资料全部缺
失。对此，承办检察官沈选生通过走
访李某当年的工友及相关岗位其他
工作人员，调查了解当年的用工政
策。同时，运用调查核实权，从桐柏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劳动人事局、档
案馆等单位，获得了李某的退役军人
分配登记表、职工工作调动介绍信、
企业编人员养老保险及工龄工资一
览表等关键证据。

为更好地履行民事支持起诉职
能，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2022 年
11 月 6 日，桐柏县检察院邀请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某乡政府干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律师等召开公开听证
会。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了基
本案情、适用法律及处理意见。经过
充分讨论，听证员们一致同意检察机
关的支持起诉意见。

2022 年 11 月 2 日，李某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同年 11 月 8 日，桐柏县
检 察 院 向 法 院 发 出 支 持 起 诉 意 见
书。同年 12 月 21 日，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的意见，依法确认李某与某乡政
府存在劳动关系，明确为李某补缴基
本养老保险金事宜由人社部门按程
序完成。

承办检察官介绍说，当时考虑到
2008 年同李某一起被清退人员有 19
名，且其中退役军人的数量较多，该
院遂及时向桐柏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对县域内退
役军人情况进行梳理排查，了解和掌
握类似权益受损情况，并通过多种途
径维护好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今年 5 月 3 日，桐柏县检察院牵
头，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人社局
等部门开展专项普法宣传，通过以案
释法等多种途径，引导广大退役军
人、军属依法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同时，该院联合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通过大数据平台筛查和调查
走访，共排查到有 23 名退役军人与
其安置单位存在劳动争议纠纷等情
况。目前，该院已联合有关部门依法
督促相关安置单位与 17 名退役军人
就赔偿问题达成和解，支持 6 名退役
军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打通退役军人劳动争议维权路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陈小芳 李志新

老伴儿被撞遭受打击，又与肇事
方就赔偿数额僵持不下，本就身患精
神疾病的张某濒临崩溃边缘。所幸，
张某向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检
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后，检察官通过联
合旗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调解员
积极开展工作，最终使案件双方当事
人解开了心结并达成和解。

今年 6 月，王某骑三轮载货摩托
车将跨越道路中心隔离栏后横穿马

路的行人胡某撞倒，胡某因伤势过
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认定，
王某与胡某过错相当，对该事故承担
同等责任。

由于子女均在外地，事发后，胡
某的老伴张某尝试和肇事司机王某
自行协商赔偿事宜，却因赔偿数额问
题始终僵持不下。胡某的突然离世
和谈不拢的赔偿问题加重了张某的
病情，其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

张某在了解了检察机关的民事
支持起诉职能后，向伊金霍洛旗检察
院提出了支持起诉申请。

经审查研判，伊金霍洛旗检察院
受理了张某的申请，随后立即联系王
某，询问其家庭情况、生活来源，向其
解释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的法
律依据，从情理、法理多方面劝导其
转变态度、直面问题，积极动员家属
一同筹措资金解决赔偿事宜。经过
检察官的释法说理，王某的态度缓和
了许多。

了解到张某也希望能尽快解决
问题后，检察官看到了该案和解的希
望。为在诉前即促成双方当事人达
成和解，伊金霍洛旗检察院联合旗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组织张某和王
某开展矛盾化解工作。在检察官与
调解员几轮耐心调解下，双方终于就
赔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王某态度
诚恳地向张某表达歉意，并一次性给
付事故赔偿金 32 万余元。张某及其
子女均接受了王某的道歉，双方矛盾
彻底化解。

据了解，今年以来，伊金霍洛
旗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职，办理了多
起涉老年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支持起诉案，通过联合调处方式
促成当事人在诉前达成和解，帮助
受害方获得事故赔偿金累计 125 万
余元。

与此同时，该院还依托民事支持
起诉工作，针对在履职办案中发现的
系统性、普遍性、机制性问题，制发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 5 份，有效促进了诉
源治理。

支持起诉，为遭受交通事故损害的老人依法维权

□本报通讯员 秦晓微 印春柳

“通过检察院依法监督，法院再审
以后我已经还清了应还的借款，现在
的生活充满了阳光！”近日，江苏省启
东市检察院办理的民间借贷纠纷虚假
诉讼系列检察监督案中的一位借款人
张某高兴地给承办检察官打来电话。
而就在两年多前，张某还因为一桩官
司而陷入人生的低谷。

2021 年 6 月，启东市检察院刑事检
察部门受理了陆某涉嫌虚假诉讼罪一
案。刑事检察官认为该案可能涉及民
事虚假诉讼，遂依托该院刑民联动机
制，将该案相关材料移送给了本院民
事检察部门。

受理案件后，民事检察官立即开
展调查核实。经查，陆某于 2017 年 4
月借给吴某 10 万元，约定每月利息 1
万元，后因吴某无力偿还，陆某便找到
吴某的父亲，以收取吴某借款利息为
名，让吴父写下了一张 3 万元借条。随
后，陆某持该借条起诉至法院，要求吴
父归还借款 3万元。

“查明案情后，陆某的行为和身份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承办检察官倪蓉
介绍说，“我们运用发散思维，从这一
起案件出发，对该案原告陆某名下所
有民事案件进行了纵向排查。”审查过
程中，倪蓉注意到陆某在当地经营一
家门市，在未经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的
情况下，向社会不特定人放贷，以月利

率 10%至 15%不等的高额利率收取利
息。而在 2017 年、2018 年期间，陆某单
独或与他人合伙，先后多次以张某、吴
某等为被告，向法院提起多件民间借
贷之诉，分别要求归还借款本金及相
当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4 倍的利息，诉
讼标的额合计约 590万元。

“表面上看，都是普通的民间借
贷，也存在银行流水，甚至还有证人
到庭作证，所以法院在认定借贷合同
合法有效的前提下作出了支持诉讼请
求的民事判决。”对此，倪蓉立即带
领 办 案 组 前 往 法 院 调 阅 相 关 民 事 卷
宗，核实相关银行流水明细、证人证
言，不断进行证据对比，并商请公安
机关共同研讨询问重点。在检警双方
的密切合作下，陆某最终承认其在多
个借款合同中存在“格式借据”“阴
阳利息”“当扣利息”“虚高金额”等
不法行为。

依据所查明的事实，启东市检察
院随即以陆某因职业放贷而签订的借
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原审判决应依法
予以纠正为由，对陆某所涉 5 起虚假诉
讼 案 发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获 法 院 采
纳。法院再审后，均判决撤销原审判
决，认定陆某与各被告签订的借款合
同无效，对相关高额利息法律不予保
护；剔除借据中的虚高部分，被告应偿
还陆某实际借款额并按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案件中的担保
人不再承担相应责任。

“陆某案基本查清，但‘拔出萝卜
带出泥’，我们同时对案件借款人提供
的其他线索作了横向排查。”承办检察
官介绍说，在核查原案证据的时候，陆
某虚假诉讼案中的借款人吴某曾向该
院反映，同时期另一名放贷人马某也
存在因未如期收到高额利息，要求其
父吴某出具虚假借据并提起虚假诉讼
的事实。办案组根据该线索，又马不
停蹄地开展卷宗审查、证据核实，并询
问了借款人张某等人，最终查明马某
在 2018 年向法院提起虚假民间借贷诉
讼 4 件，诉讼标的额共计 29 万余元的
事实。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张某又向
检察官反映，称她同时受到另一名放
贷人黄某的高额利息压迫。办案组成
员继续跟踪调查黄某系列案件，对黄
某所涉及的 4 起借贷纠纷案进行依法
审查，发现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行为，诉
讼标的额共计 51 万余元。今年 1 月 13
日、5月 12日，该院分别对马某、黄某系
列虚假诉讼案发出再审检察建议，马
某最终向法院申请撤回其提起的系列
民间借贷诉讼，法院作出准许撤诉的
裁定；黄某最终与各被告达成调解协
议，由被告偿还真实借款本金，放弃其
余诉讼请求。

“ 深 挖 潜 ，才 能 有 效 发 掘 监 督 线
索。”倪蓉介绍道，启东市检察院从一
起案件出发，抽丝剥茧，一举监督了 13
起民事虚假诉讼案件，共为借款人挽
回经济损失 670余万元。

“深挖潜，才能有效发掘监督线索”
江苏启东：抽丝剥茧一举监督13起民事虚假诉讼案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陈兵 张文哲

“谢谢检察官，判决书我们已经收
到了。”日前，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检
察院检察官接到了一起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案监督申请人的电话，这场历时 4
年多的案件终于迎来了曙光。

告错了人，申请再审被驳回

2018 年 12 月，祝某与他人合伙开
办砂石加工厂，将位于汉江边的旧设
备拆运工作发包给了焊工张某。同年
12 月 29 日，张某找来梁某等人一起吊
装设备，在起吊设备过程中发生脱钩
事 故 ，致 使 梁 某 身 受 重 伤 被 送 到 医
院。张某将此事报告给祝某，祝某表
示由张某出面协调，并将部分医疗费
用转给张某代交伤者家属。因伤势过
重，梁某当天夜晚死亡。

因无人负担死亡赔偿，梁某家属
以张某为被告起诉至法院。经审理，
法院判决张某向死者家属赔偿 43.6 万
元。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因张某无可
供执行的财产，梁某家属一直得不到
赔偿。

后梁某家属从行政监管部门获得

新的证据，了解到祝某才是砂石厂的
经营者，起诉时错误地将张某当作了
砂石厂经营者，于是向法院申请再审，
被驳回后向樊城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案子结了，事也要结”

樊城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经审查
发现，祝某虽然是砂石厂的经营者，但
现有证据证实祝某将设备转运吊装工
作以 7000 元的价格发包给了张某。其
他施工人员也证明张某和梁某之间存
在雇佣关系。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
决张某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该案
不符合监督条件，于是作出不支持监
督申请决定。

“案子结了，事也要结。”承办检
察官注意到，虽然砂石厂经营者祝某
与死者梁某不存在劳务关系，但祝某
在明知张某不具备安全生产资质和条
件的情况下，仍然将设备转运吊装工
作发包给张某，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

在释法说理过程中，承办检察官
告知梁某家属可通过另行起诉的方式
增 加 适 格 的 被 告 ，依 法 维 护 自 身 权
益。随后，梁某家属起诉，该案被法院
受理立案。

做好司法为民“后半篇文章”

在对该案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承
办 检 察 官 了 解 到 梁 某 的 妻 子 患 有 癌
症，需长期治疗，医药费用开支巨大。
梁某去世后，家庭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而迟迟不能得到赔偿款，让原本困难
的梁某一家雪上加霜。

“您的情况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我们
已向负责办理司法救助案件的第五检察
部移送了相关线索。”在等待法院判决期
间，承办检察官告诉梁某家属。经审核，
樊城区检察院及时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
序，依法为梁某家属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近日，法院作出判决，砂石厂经营者
祝某对梁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不符合监督条件的案件，不
应仅仅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还
应当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依法
能动履职、扩展办案思路，切实为人民
群众解决急难愁盼。”樊城区检察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任军表示。

近年来，该院将群众的烦心事做成
暖心事，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多渠道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效果，还
专门针对不符合监督条件的案件探索建
立《樊城区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后工作
机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不支持监督申请不是终点
襄阳樊城：多措并举将群众的烦心事做成暖心事

桐柏县检察院检察官接受当事人递交的支持起诉申请书。

11 月 7 日，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干警到辖区西双
河大集开展“民法典进乡村”普法宣传活动。活动中，检察干
警向群众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为群众讲解民法典中与生活
密切相关的条款，受到群众欢迎。

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王艳青摄

把普法“专列”
开进乡村大集

伊金霍洛旗检察院就一起支持起诉案件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


